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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2023年绩效自评工作，部领导高度重视，立即安排部署，要求办公室牵头，相关使用专项资金股室配合完成绩效预算自评工作，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： 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按照通知要求，我部组织成立了以部领导为组长，办公室牵头的绩效评价小组，要求绩效评价小组成员，认真学习文件要求，领会文件精神。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收集整理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。全面收集、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，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。对2023年我部所有项目支出资金进行了目标完成情况的分析。将自评结果作为2023年资金使用的基础，进一步提高部机关资金使用规范和效率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执行情况
 2023年度我单位共22项项目，包含高阳县村干部基本报酬、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、高阳县农村干部意外伤害保险金、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经费等。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994.06万元，全年共支出2986.52万元，其中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经费、农村干部救助基金、软弱涣散党组织帮扶经费、高阳县连续任职20年以上农村书记、主任奖励基金、高阳县选调生到村任职一次性补助及工作经费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冀财行[2023]85号-2023年下派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结转2024年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严格按照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，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。资金使用规范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保障会计核算准确、财务资料完整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为加强和规范我单位专项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依据相关的法律和规定，制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。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遵循公开公平、突出重点、专款专用、注重绩效的原则。
1、项目立项：项目的申请、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，设定的绩效目标合理，绩效指标细化、明确、清晰、可衡量。
2、资金落实：资金落实到位情况良好。
3、业务管理：管理制度健全、制度执行有效、项目质量可控。
4、财务管理：管理制度健全、资金使用合规、财务监控有效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通过对2023年我部部门绩效自评发现了部分问题：绩效目标需要进一步细化、深化，需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下一步需不断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，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。积极在部机关开展绩效目标自评自纠工作，进一步提高部机关专项资金使用处室对绩效目标的重视。将绩效目标的控制贯彻资金使用的整个过程，切实完善绩效目标体系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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